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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I 

前  言 

本标准依据GB/T 1.1—2009《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：标准的机构和编写》的规定编写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牵头组织制定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浙江巴陵恒逸己内酰胺有限责任公司。 

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：恒逸石化股份有限公司、杭州昌德实业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郭建文、凌文华、冯凯波、孟令华、、彭十林、杨立明、黄艳平、李国威、柳

晨鸣、刘友鑫。 

本标准为首次发布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生态与环境修复技术协会负责解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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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业副产品  碳酸钠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工业副产品碳酸钠（以下简称碳酸钠）的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标志、包

装、运输和贮存。 

本标准适用于工业产品生产过程中副产的碳酸钠。 

分子式：Na2CO3 

相对分子质量：105.99（按2016年国际相对原子质量）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91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

GB/T 601  化学试剂  标准滴定溶液的制备 

GB/T 602  化学试剂  杂质测定用标准溶液的制备 

GB/T 6678—2003  化工产品采样总则 

GB/T 6682—2008 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 

GB/T 8170 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定 

3 技术要求 

3.1 外观 

灰白色块状或粉状结晶。 

3.2 技术指标 

碳酸钠的技术指标应符合表1的要求。 

表1 碳酸钠的技术指标 

序号 项目 
技术指标 

Ⅰ Ⅱ Ⅲ 

1 总碱量（以 Na2CO3的质量分数计）/％ ≥85.0 ≥65.0 ≥50.0 

2 硫酸盐含量（以 SO4
2-
的质量分数计）/％ ≤7.0 ≤19.0 ≤29.0 

3 水不溶物的质量分数/％ ≤1.0 ≤1.0 ≤1.0 

 

4 试验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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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安全提示 

本实验方法中使用的部分试剂具有毒性或腐蚀性，操作时须小心谨慎！如溅到皮肤上应立即用水冲

洗，严重者应立即治疗。 

4.2 一般规定 

本标准所用试剂和水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，均指分析纯试剂和GB/T 6682—2008中规定的三级水。

试验中所用标准滴定溶液、制剂及制品，在没有注明其他要求时，均按GB/T 601、GB/T 603的规定制备。 

4.3 外观 

通过目测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4.4 总碱量的测定 

4.4.1 方法提要 

以溴甲酚绿-甲基红混合液为指示剂，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总碱量。 

4.4.2 试剂 

4.4.2.1  盐酸标准滴定溶液： c(HCl)=1 mol/L。 

4.4.2.2  溴甲酚绿-甲基红混合指示液。 

4.4.3 分析步骤 

称取约1.7 g（准确至0.0002 g）置于锥形瓶中，用100 mL水溶解试样，加10滴溴甲酚绿-甲基红混

合指示液，用盐酸标准滴定溶液滴定至试验溶液由绿色变为暗红色。煮沸2 min，冷却后继续滴定至暗

红色。同时做空白试验。 

4.4.4 结果计算 

总碱量以碳酸钠(Na2CO3)的质量分数X计，单位以％表示，按公式(1)计算： 

 100
1000

2/）（c 0 





m

MVV
X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1) 

  

式中： 

c——盐酸标准滴定溶液的物质的量的浓度的准确数值，单位为摩尔每升（mol/L）； 

V——滴定所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(4.4.2.1)的体积的数值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； 

V0——空白试验所消耗盐酸标准滴定溶液（4.4.2.1）的体积的数值，单位为毫升（mL）； 

m——试样的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(g)； 

M——碳酸钠的摩尔质量的数值，单位为克每摩尔(g/mol)(M＝105.99)。 

取平行测定结果的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，平行测定结果的绝对差值不大于0.2％。 

4.5 硫酸盐含量的测定（硫酸钡重量法） 

4.5.1 方法提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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溶解试样并分离不溶物，在稀盐酸介质中使硫酸盐沉淀为硫酸钡，将得到的沉淀物进行分离，在(800

±25) ℃下灼烧后称量。 

4.5.2 试剂和溶液 

4.5.2.1  盐酸：1+1溶液。 

4.5.2.2  硝酸：1+1溶液。 

4.5.2.3  氨水。 

4.5.2.4  氯化钡溶液：100 g/L。 

4.5.2.5  硝酸银溶液：5 g/L。 

用少量水溶解0.5 g硝酸银，加20mL硝酸溶液（1+1），用水稀释至100 mL，摇匀。 

4.5.2.6  甲基橙：1 g/L溶液。 

4.5.3 分析步骤 

称取约20g试样，精确到0.01 g，置于烧杯中，加50 mL水，搅拌，滴加70 mL盐酸溶液，中和试样

并使之酸化，用中速定量滤纸过滤并洗涤，滤液和洗液收集于烧坏中，控制试液体积约250 mL。滴加3

滴甲基橙指示液，用氨水中和后再加6 mL盐酸溶液酸化，煮沸，在不断搅拌下滴加 25 mL氯化钡溶液（约

90 s加完），在有不断搅拌下继续煮沸 2 min，在沸水浴上放置2 h，停止加热，静置4h后用慢速定量

滤纸过滤，用热水洗涤沉淀直到取10 mL滤液和10 mL硝酸银溶液混合5 min后保持透明为止。 

将滤纸连同沉淀移入预先在(800±25)℃下恒重的瓷坩埚内，灰化后移入高温炉内，于(800±25)℃

下灼烧至恒重。 

4.5.4 结果计算 

硫酸盐含量以硫酸根（SO4
2-
）的质量百分数ω计，数值以％表示，按公式(2)计算： 

 
m

m 4116.0
ω 1  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2) 

式中： 

m1——灼烧后硫酸钡之质量，g； 

m——试样的质量，g； 

0.4116——硫酸钡换算为硫酸根的系数。 

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0.006％，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。 

4.6 水不溶物含量的测定 

4.6.1 方法提要 

将试样溶于（50±5）℃的水中，将不溶物过滤、洗涤、干燥并称量。 

4.6.2 试剂和材料 

4.6.2.1  酚酞指示液：10 g/L。 

4.6.2.2  酸洗石棉：取适量酸洗石棉，浸泡于（1+3）盐酸溶液中，煮沸 20 min，用布氏漏斗过滤并

洗涤至中性。再用 100 g/L 无水碳酸钠溶液浸泡并煮沸 20 min，用布氏漏斗过滤并洗涤至中性（用酚

酞指示液检查)。以水调成糊状，备用。 

4.6.2.3  石棉滤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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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6.3 仪器 

古氏坩埚：容量30 mL。 

4.6.4 坩埚的铺制 

4.6.4.1  酸洗石棉法 

将古氏坩埚至于抽滤瓶上，在筛板上下各匀铺一层酸洗石棉，边抽滤边用平头玻璃棒压紧，每层厚

约3mm。用（50±5）℃水洗涤至滤液中不含石棉毛。将坩埚移入干燥箱内，与（110±5）℃烘干后称量。

重复洗涤、干燥至恒重。 

4.6.4.2  试纸法 

将古氏坩埚置于抽滤瓶上，在筛板下铺一层石棉滤纸，在筛板上铺两层石棉滤纸，边抽滤边用平头

玻璃棒压紧。用（50±5）℃水洗涤滤纸。将坩埚移入干燥箱内，与（110±5）℃烘干后称量。重复洗

涤、干燥至恒重。 

4.6.5 分析步骤 

称取（20～40）g试样，精确到0.01 g，置于烧杯中，加（200～400）mL约40 ℃水溶解，维持试验

溶液在（50±5）℃.用已恒重的古氏坩埚过滤，以（50±5）℃的水洗涤不溶物，直至20 mL洗涤液与20 

mL水中加2滴酚酞指示液后所呈现的颜色一致为止。将古氏坩埚连同不溶物一并移入干燥箱内，于（110

±5）℃下干燥至恒重。 

以酸洗石棉法为仲裁法。 

4.6.6 结果计算 

水不溶物的质量百分数ω计，数值以％表示，按公式(3)计算： 

 100ω 1 
m

m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3) 

式中： 

m1——水不溶物的质量，g； 

m——试样的质量，g。 

两次平行测定结果之差不大于 0.006％，取其算术平均值为测定结果。 

5 检验规则 

5.1 检验分类 

产品检验分为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。 

5.2 出厂检验 

5.2.1 产品出厂前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，确认合格后方可出厂。 

5.2.2 出厂检验项目为外观、总碱量、水不容物含量。 

5.3 型式检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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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.1 型式检验项目为本标准第 3 章中的所有项目。 

5.3.2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至少一次型式检验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） 原材料、工艺、设备有较大改变时； 

b） 产品停产半年以上恢复生产时； 

c） 正常生产满一年时； 

d） 新产品投产或产品定型鉴定时； 

e）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提出监督检查时。 

5.4 组批与抽样 

5.4.1 组批 

以每天产量为一批。 

5.4.2 抽样 

按GB/T 6678—2003第7.6条规定确定采样单元数。采样时，将采样器自袋的中心垂直插入至料层深

度的3/4处采样。将采出的样品混匀，用四分法缩分至碳酸钠不少于400 g。将样品分装于两个清洁、干

燥的具塞广口瓶或塑料袋中，密封。注明生产厂名、产品名称、等级、批号、采样日期和采样者姓名。

一份供检验用，另一份保存三个月备查。 

5.5 判定规则 

5.5.1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技术要求规定的判为合格品。如果在检验中，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本标

准要求，允许在原抽样批次中加倍抽样复检，复检样中仍不合格的，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。 

5.5.2 采用 GB/T 8170规定的修约值比较法判定检验结果是否符合标准。 

6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 

6.1 标志 

6.1.1 碳酸钠的包装容器上应有牢固清晰的标志，内容包括：生产厂名、厂址、产品名称、等级、批

号或生产日期、执行准编号以及符合 GB/T 191规定的“怕雨”标志。 

6.1.2 每批出厂的碳酸钠都应附有质量证明书，内容包括： 生产厂名、厂址、产品名称、等级、批号

或生产日期、产品质量符合本标准的证明和本标准编号。 

6.2 包装 

碳酸钠采用双层包装：外包装采用塑料编织袋，内包装采用聚乙烯塑料薄膜袋，重量按过磅称重计

量。每袋净含量也可由供需双方商定。 

6.3 运输 

碳酸钠在运输过程中应有遮盖物，防止雨淋、受潮。运输工具应清洁、干燥，尽量采用集装箱、网

或集装托盘装卸和运输。不得与酸类混运。 

6.4 贮存 

碳酸钠应贮存于阴凉干燥处，防止雨淋、受潮，防止日晒、受热，不得与酸混贮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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